
 

 
 

证券代码：603659          证券简称：璞泰来          公告编号：2022-027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苏嘉拓增资扩股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璞泰来”）全

资子公司江苏中关村嘉拓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嘉拓”）拟实施

增资扩股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业务发展需要，公司董事会经审议同意公司及江苏嘉

拓核心管理人员、骨干员工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江苏嘉拓增资扩股事

项，本次新增注册资本不超过5,210.00万元，增资价格为5.14元/注册资本，增

资方出资金额不超过26,779.40万元；公司拟放弃本次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缴

出资权。 

本次增资扩股构成关联交易，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13,101.86万元，本次

交易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因监事执行回避表决

程序后低于法定有效表决人数故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增资扩股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交易关联方在公司领取报酬等正常资金往来及

本次关联交易外，过去12个月公司未与本次交易关联方进行交易，未进行与本次

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一、本次交易概述 

江苏嘉拓系公司倾力打造的新能源锂离子电池自动化装备平台，自2020年启

动新产品发展战略以来，江苏嘉拓已通过多种方式完成在智能制造、自动化工艺

的关键人才和专业技术团队的整合，其锂电自动化装备产品已由前段设备逐步扩

展至中后段设备，产品覆盖涂布机、分切机、卷绕机、叠片机、注液机、氦检机、

化成分容设备等前中后段关键环节核心设备。随着公司自动化装备业务结构更趋



 

 
 

丰富与多元，为增强江苏嘉拓自身的资本实力及运营能力，同时充分调动公司及

江苏嘉拓核心管理人员、骨干员工的积极性，公司董事会经审议同意公司及江苏

嘉拓核心管理人员、骨干员工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江苏嘉拓增资扩股事

项，本次新增注册资本不超过5,210.00万元，增资价格为5.14元/注册资本，增

资方出资金额不超过26,779.40万元；公司拟放弃本次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缴

出资权。 

鉴于本次交易对象涉及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13,101.86万元。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公司监事会因监事执行回避表决程序后低于法定有效表决人数故将该事项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交易对象介绍和关联关系说明 

(一)本次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江苏嘉拓核心管理人员、骨干员工共152人，拟通过直接投资或成立持股

平台参与本次增资，拟成立的持股平台名称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旭川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昊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拓赢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静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具体直接投资对象及持股平台以最终签订

的增资协议为准）； 

2、公司核心管理人员共14人，拟通过直接投资方式参与本次增资。 

(二)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参与增资的对象中，陈卫、韩钟伟为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冯苏宁、

刘芳、王晓明、齐晓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方祺、尹丽霞、刘剑光为公司监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上述人员均为公司关联方。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拓赢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为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齐晓东先生，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静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合伙人为公司董事、总经理陈卫先生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齐晓东先生，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上述合伙企业均构成公司关联方。 

三、本次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苏中关村嘉拓新能源设备 成立时间 2017 年 07 月 17 日 



 

 
 

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5,290 万元 实收资本 25,29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481MA1PX1AAX8 

注册地址 溧阳市昆仑街道天目湖大道 7 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专用

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电气机

械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软件销售；电气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软件

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总资产 433,315.85 万元 
负债合计 370,484.62 万元 

净资产 62,831.23 万元 

营业收入 137,380.84 万元 净利润 9,168.83 万元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有限合伙）审计，为江苏嘉拓2021年度合并财务

数据。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进行评估，并出

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22]第644号），评估情况如下： 

1、评估对象：江苏中关村嘉拓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

权益市场价值。 

2、评估范围：江苏中关村嘉拓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申报的全部

资产及负债。 

3、评估基准日：2021年12月31日。 

4、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5、评估方法：评估方法为收益法、资产基础法，并最终选取收益法的结果作

为本次评估结论。 

6、评估结论：江苏嘉拓在评估基准日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评估价值

129,900.00万元。 

7、董事会对评估结论合理性的意见 

董事会审阅了评估机构在本次评估中所采用的评估方法、重要评估依据和假

设、重要评估参数的确定、计算和分析过程以及评估结论，认为评估机构基于对

评估标的经营环境以及宏观经济和行业等的具体分析，对评估的假设前提进行了

较为充分和全面的考虑，所采用的重要评估依据和评估参数属正常及合理的范



 

 
 

围，评估结论合理。 

本次交易以评估结果 129,900.00 万元为参考，经各方协商后确定本次增资

价格为每注册资本 5.14元，对应江苏嘉拓整体估值 129,990.60万元。 

（三）增资扩股方案 

江苏嘉拓本次新增注册资本不超过 5,210.00 万元，公司及江苏嘉拓核心管

理人员、骨干员工以 5.14元/注册资本的价格向江苏嘉拓增资，增资方出资金额

不超过 26,779.40万元；公司拟放弃本次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缴出资权。本次

增资扩股完成后，若以增资金额上限进行测算，江苏嘉拓的注册资本预计将由

25,290 万元增加至 30,500.00 万元，公司持有江苏嘉拓股权将下降至 82.92%。

本次交易前后，江苏嘉拓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结构 

本次交易前 
增资金额

（万元） 

增加注册资

本（万元） 

本次交易后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璞泰来 25,290.00 100.00% - - 25,290.00 82.92% 

江苏嘉拓核

心管理人员、

骨干员工 

- - 22,153.40 4,310.00 4,310.00 14.13% 

公司核心管

理人员 
- - 4,626.00 900.00 900.00 2.95% 

合计 25,290.00 100.00% 26,779.40 5,210.00 30,500.00 100.00% 

注：1、增资金额按照本次增资金额上限进行测算。上述核心管理人员及骨干员工将通过直

接投资或设立持股平台的方式参与本次增资，最终以工商登记信息及签订的增资协议为准。 

2、本次增资扩股构成关联交易部分的增资金额预计不超过 13,101.86 万元，对应增资后江

苏嘉拓注册资本 2,549.00 万元，股份比例为 8.36%。 

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分析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子公司江苏嘉拓增强自身资本实力及运营能力，同时充

分调动公司及江苏嘉拓核心管理人员及骨干员工的积极性，有利于推动江苏嘉拓

长期稳健发展。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江苏嘉拓仍为公司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

故本次增资扩股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产生不利影响。 

五、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3月 2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以 3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苏嘉



 

 
 

拓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陈卫先生、韩钟伟先生已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全资子公司江苏嘉拓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

公司的发展利益和实际经营情况，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投

资者的行为，同意将有关议案提交董事会讨论、表决。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阅相关资料，基于独立、客观判断的原则，我们认为：全资子公司

江苏嘉拓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公司关联方及其

他非关联方均按照同等价格进行增资，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聘请的评估机构具备应有的独立性和专业胜任能力，不存在任何违规情形，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全资子公司

江苏嘉拓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事项。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3月 28日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经审议认为，关

于全资子公司江苏嘉拓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事项，公司董事会已履行相应的审议

程序，公司独立董事已经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及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已

发表同意意见，相关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合法，定价公允。鉴于监事会三位监事均

为本次交易增资方，执行回避表决程序后低于法定有效表决人数故将该事项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六、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交易关联方在公司领取报酬等正常资金往来及本

次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公司未与本次交易关联方进行交易，未进行与本次

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查阅了本次关联交易增资协议、标的公司的审计报告及评估报告、

主要关联方的基本情况、相关董事会及监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等材料，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全面、认真的核查，认为： 



 

 
 

1、全资子公司江苏嘉拓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

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公司监事

会因监事回避表决已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截至目前，公司已履行了必要

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2、全资子公司江苏嘉拓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全资子公司江苏嘉拓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江苏嘉拓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3月 29日 

 


